
籌組企業工會報你知！ 

籌組企業工會好處多多報你知！ 

1. 雇主要求延長工時、行使變形工時、女性在夜間工作皆要經過工

會同意。 

2. 推派勞資會議、職工福利委員會、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勞方委員

權利。 

3. 締結團體協約權利。 

4. 罷工權行使…等。 

籌 組 企 業 工 會 5 步 驟  

步驟 應辦事項 注意事項 

１ 
30位員工連署 1. 同公司員工 

2. 填寫連署發起人表格 

3. 代理雇主行使管理權除外 

２ 
召開籌備會議 1. 擬訂章程 

2. 決定公開徵會員方式 

3. 工作分配 

３ 
公開徵求會員 登報或使公司所有員工可得知方

式公告招募會員訊息（2擇 1） 

４ 
召開成立大會 1. 審認章程 

2. 審認會員入會 

3. 選舉理、監事及理事長 

５ 
勞動局審核 1. 成立大會後 30日內送勞動局 

2. 應備資料： 

(1) 籌組工會申請書 

(2) 連署發起人資料 

(3) 公開徵求會員佐證 

(4) 籌備會會議紀錄暨簽到表 

(5) 成立大會會議紀錄暨簽到表 

(6) 會員名冊 

(7) 理、監事名冊 

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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